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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促進大眾對

藏品圖像資料之授權利用，特依「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

心蒐藏原則」第四點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藏品圖像資料指由本中心管理並享有著作財產權

或得合法授權予第三人利用之底片、照片、數位圖檔與影音圖

像資料。

三、利用本中心藏品圖像資料應支付之費用依「客家委員會客家文

化發展中心藏品圖像資料授權收費標準表」（如附件）辦理。

四、使用本中心藏品圖像資料應於十五日前提出申請，並依下列程

序辦理：

（一） 申請者於本中心網站提出線上申請。

（二） 本中心審核後交付所申請之藏品圖像資料，但作為營利用

途者應事先繳交授權費用。

五、與本館有互惠關係之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及其他非營利團

體等機構，其申請使用本中心藏品圖像資料，得減免。

六、申請本中心藏品圖像資料授權僅限當次使用，期限三個月，逾

期應重新提出申請。

七、注意事項：

（一） 若涉及著作權相關法令規定限制者，本中心得不提供授

權。

（二）依本要點申請利用之成品，應於適當處註明「客家委員會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蒐藏」等文字，必要時本中心得要求另

註明原作作者姓名、作品名稱。申請者並應於製作成品完

成三個月內，依申請用途繳交成品或佐證資料二份給本中



心。

（三）申請者利用本中心藏品圖像資料，若有利用情形與申請內

容不符，或未經本中心同意擅自再授權第三人利用者，本

中心得中止授權，已繳交之費用不予退還，並得請求損害

賠償。

（四） 申請者應於授權期限到期後，銷毀本中心授權之檔案。



附件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藏品圖像資料

授權收費標準表

數
位
圖
像

申請用途 收費標準
（每單位/新臺幣

元）

備註

非營利 免費

營利 500
以張數計算，一張為
一單位。

開發衍生性商品 另訂契約議定

影
音
資
料

非營利 免費

營利 1,000

1.以分鐘計算，每一
分鐘為一單位，未滿
一分鐘者以一分鐘計
算。
2.授權項目包括重
製、編輯或改作、散
布、公開上映、公開
播送、公開傳輸、公
開發行，若授權項目
不同，則分別計價。

註1：國外依收費標準兩倍計價。

註2：以上費用不包含匯款交易產生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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